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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大
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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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69号

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  

授权代表周平山。  

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颖，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彦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颖，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广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山，上海复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包华杰，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  

负责人戴慧芬。  

委托代理人高山，上海复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包华杰，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逸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晓剑，上海市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

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3年4月4

日立案受理。同月25日，本院裁定驳回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3年6月1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

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上诉。同年7月23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和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张颖，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大药房连

 



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的委托代理人高山、包华杰，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晓剑均到庭参加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诉称：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

(F.Hoffmann-La Poche Ltd)在中国享有核准使用在医药制剂类商品上的“散利痛”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上海罗氏制药

有限公司是“散利痛”注册商标在中国的独占许可使用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经两原告许可，在其生产、销售的

通用名称为“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的药品包装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散利痛”相同的“散利痛”商标，侵犯了

原告的商标权。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销售了有上述侵权包装的药品，因该店属于分支机构，其上

级公司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  

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为此请求法院判决被告：(1)立即

停止侵犯“散利痛”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赔偿两原告因商标遭受侵权的损失人民币50万元；(3)承担两原告为本

案诉讼支付的调查取证费、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共计人民币40万元；(4)在《21世纪经济报道》、《重庆商报》、

《新民晚报》上向两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递

交了下列证据：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在中国取得的“散利痛”商标注册证(第1456508

号)；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与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及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发出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通知书》；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在上海复星大药房

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购买的由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和发票，以及上海市公

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公证后出具的《公证书》；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

装；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装；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联名写给国家药典委员会，申请将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作为“散利痛”药品通用名称的申请书；国家药典委员会《关

于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散利痛片通用名称的请示复函》；国家药典委员会《关于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了解“散

利痛片”地方标准转国家标准工作的复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01国药标字XG－013)国家标准颁布件；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WS：－(X－011)－2001Z]国家药品标准；瑞士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于1941年在中国取得的“散利痛

Saridon”商标注册证；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费的发票、上海市公证费专用收据等。  

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辩称，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应作

为本案被告。  

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共同辩称：上海复星大药房连

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不知道其销售的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装侵权；也不

知道“散利痛”是原告的注册商标，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装上并未注明“散

利痛”是注册商标；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销售的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

片(Ⅱ)药品系由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供货，来源合法，且仅仅销售了4盒，未造成原告损失，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

递交了下列证据：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的《药品经营企业许

可证》复印件；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批件复印件；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装；上海复星药

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复印件；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

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协议》；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清单、出库单、供货证明、上

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雷允上(北区)绿谷药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等。  

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并未将“散利痛”作为注册商标使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没有将

“散利痛”作为商标使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系争包装上使用的注册商标是“散列通”；(2)《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散利痛”是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通用名称，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使用；且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颁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的通知》，“散利痛”作为通用名称可以使用至2005年1月1日 ；(3)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受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撤销原告不当注册的“散利痛”商标的申请，目

前正在审理中；(4)两原告将经济损失与调查费用分别请求适用酌定赔偿原则索赔，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故请求法院驳

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递交了下列证据：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递交的《撤销注册不当商标申请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商标评审申请受



理通知书》；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颁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的通知》；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确认散利痛是法定名称的批复》(重药监发(1999)84号)；四川省卫生厅《关于报批散利痛片的批复》(川卫药发

(88)108号)等。  

经审理查明：  

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是一家在瑞士注册的公司。原告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是

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在上海设立的合资公司。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经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于2000年10月14日取得使用在第5类医药制剂商品上的“散利痛”

文字注册商标。2002年10月1日，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与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签订《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约定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在中国独占使用“散利痛”注册商标。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已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办理备案。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装上标注的注册商标是“Saridon”，

同时标注“散利痛”字样。  

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装上使用的注册商标是“散列

通”，同时标注“散利痛”字样。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于2003年1月25日销售了西南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上述药品。该批药品的生产日期是2002年11月11日。  

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是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有营业执照，企业类

型系分公司，无营运资金。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均有《药品

经营企业许可证》，其销售的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涉案药品系由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供

货，供货时已提供由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给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的《药品生产批

准文号批件》(编号：H3003)。  

另查明，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批件》(编号：H3003)在药

品名称一栏中载明：“通用名称：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  

1999年8月6日，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给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散利痛是法定名称的批复》中载明：

由于我市直辖后药品标准执行的仍为“四川省药品标准”，经重庆市药检所查询，认定现执行的“散利痛质量标准”为

川卫药发[88]第108号文附发，属省、自治区、直辖市级药品标准，其“散利痛”药名属通用名称(法定名称)。经我局

研究，认为“散利痛”药名已经四川省批准并指定了标准，且1999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药管安[1999]85号文已公告

散利痛片列入地标升部标通过名单，因此，“散利痛”药名当属法定名称。  

四川省卫生厅于1988年6月23日给重庆市卫生局《关于报批散利痛片的批复》中载明：你局转来的西南制药三厂拟

接受瑞士霍夫曼－罗氏公司技术转让生产第四类新药“散利痛片”，经我厅组织有关专家审评，由于本品在我国是早已

广泛传用的解热止痛制剂，组成该制剂的三种药物均系法定品种，根据报来的资料，原研制单位已对药理、毒理进行了

全面研究，并确证该制剂安全有效。经我厅研究决定同意西南制药三厂投入批量生产并同意你局编订重卫药准(88)Ⅱ－

076号的批准文号进入市场销售。  

2000年3月4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颁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的通知》中载明：自执行之日

起所生产的药典品种，其新印制的药品标签及使用说明书必须注明《中国药典》制定的药品通用名称。对于已作修订的

原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名称，可附注作为曾用名，曾用名自200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执行之日前印制

的药品标签及使用说明书可延长使用至2000年底。  

2001年3月7日，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名向国家药典委员会提出将“散利痛”通用名称

命名为“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的申请。  

2001年4月16日，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撤销“散利痛”注册商标，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已受理。  

2001年6月18日，国家药典委员会给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散利痛片通用名称的

请示复函》(药典业发[2001]第261号)中载明：根据“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并经我会及有关专家研究，地方

标准收载的散利痛片为不规范的药品名称，根据专家讨论及上海市药品检验所建议，在地标升国标过程中，散利痛片已

重新命名为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该标准已通过审评，现已报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司，有关进展情况请与注

册司联系。  

2001年9月20日，国家药典委员会给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关于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了解“散利痛片”地方

标准转国家标准工作的复函》(药典业发[2001]第410号)中载明：“散利痛片”地方标准转国家标准的工作已经完成，

通用名称确定为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01年9月20日《国家标准颁布件》及《国家药品标准》中载明：“正式名称：复方对乙酰氨

基酚片(Ⅱ)，曾用名散利痛片”。  

瑞士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已于1941年在中国取得使用在西药类上的“散利痛Saridon”注册商标。  

庭审中，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表示，两原告的经济损失难以计算，两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为人民币40万

元，其中包括：已收取的律师费用合计折合人民币375,480元，(以200小时计算，其中100小时按每小时300美元收费，

另100小时按每小时200美元收费)；公证费用人民币6,000元及其他费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清楚

涉案包装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和利润。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的委托代理人则表示该店仅销售系

争药品4盒。  

本院认为：  

一、注册商标专用权，是注册商标所有人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内，对其经商标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的商标所享有的

独占地、排他地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包括商标所有权以及相关的专有的使用权和处分权。其中，注册商标专有使用权，

是商标权的核心，是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充分支配和完全使用的权利。注册商标专用权是一种绝对权，

即注册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专有使用的权利，任何第三人非经商标权人同意，不得使用。法律对商标侵权行为的

例外情形均有明文规定，且法律对注册商标专用权没有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的限制，由此体现出法律对注册商标专用权

保护的强度。正是由于注册商标专用权是绝对的，注册商标权人才能凭藉这种垄断权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国家才能据

以实施管理，维护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

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六条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获得

的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据此，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是我国商标立法的宗旨。  

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在我国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依法核准后取得了

“散利痛”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经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许可依

法取得了对“散利痛”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的权利。两原告的上述权利受我国商标法的保护。  

二、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包装上标注“散利痛”字样的行为，属于未经两原

告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散利痛”注册商标相同的“散利痛”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其行为不侵权，但该辩解不能成立。(1)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在药品包装

上载明药品名称是“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而又在药品包装上标注“散利痛”字样，应视为其在该药品上使用了

“散利痛”商标。(2)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的曾用名为“散利痛片”。但是，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

(F.Hoffmann-La Poche Ltd)于2000年10月14日取得使用在第5类医药制剂商品上的“散利痛”文字注册商标后，在地标

升国标过程中，“散利痛片”已由国家药典委员会重新命名为“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据此，“散利痛片”已不

再是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通用名称。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能适

用本案。况且，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包装上标注的是“散利痛”，并非该药品的

曾用名“散利痛片”。(3)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0年3月4日颁布的《关于颁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

的通知》，是为了规范药品曾用名的使用，绝非鼓励药品经营者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注册商标专用权)。法理上，任何

行政机关都无权以通知的形式取代、变更或修改国家法律的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决不可能以《关于颁布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的通知》的形式取代、变更或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的规定。因此，对该通知应当理解为，在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下，药品的生产

者可以在药品标签及使用说明书上附注使用曾用名至2005年1月1日。现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药品包装上使用的

“散利痛”字样，已是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依法获得的注册商标，且被告西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在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包装上使用“散利痛”的方式，并非在药品标签及使用说明书上的附注使

用。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0年3月4日发布的《关于颁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的通知》不能成为

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抗辩其行为不构成侵权的依据。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散利痛”文字的行为不属

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的例外情形。(4)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包装上

未注明“散利痛”是注册商标，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受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撤销原告

不当注册的“散利痛”商标的申请，均不影响两原告对“散利痛”注册商标权的行使，也不能成为被告有权使用“散利

痛”注册商标的理由。故本院对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辩解不予采信。  

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实施的侵犯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注册商标专用

权和原告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的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的民事责

任。其中，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应当包括停止使用含有“散利痛”字样的药品包装、从市场上撤回含有“散利痛”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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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品包装、销毁库存的含有“散利痛”字样的药品包装、销毁印制含有“散利痛”字样的药品包装的印刷制版。鉴于

两原告因侵权所受的损失及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侵权所得利益均难以计算，本院根据两原告的请求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

额和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  

三、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领取营业执照并已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如果其实施了原告指控的涉案的

民事行为，即构成民事诉讼中的被告的主体资格；如果其不具有营运资金，不能独立地对外承担赔偿损失等责任的，其

上级单位应作为同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中，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属于有营业执照并已实际从事

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其确实实施了销售由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侵犯两原告商标权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药品，原告所指控的正是该销售行为，且原告已将其上级公司作为同案被告，故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宁强路店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的辩解不能成立。  

依照商标法的规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销售由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侵犯两原告商标权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行为

构成商标侵权，应承担停止销售由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侵犯两原告商标权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民

事责任，但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七)项、第(九)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停止侵犯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注册商标专用

权、原告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的行为，即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停止使用含有“散利

痛”字样的药品包装、从市场上撤回含有“散利痛”字样的药品包装、销毁库存的含有“散利痛”字样的药品包装、销

毁印制含有“散利痛”字样的药品包装的印刷制版。  

二、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停止销售由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侵犯原告豪夫迈

－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商标权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药品的行为。  

三、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00元。  

四、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21世纪经济报道》、《重庆商报》、《新民晚

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内容须经本院审核)。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20元，由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

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5,520元，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00元，被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人民币1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豪夫迈－罗须控股公司(F.Hoffmann-La Poche Lt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上

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宁强路店、西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 晨 

代理审判员 王辰阳 

代理审判员 杨 煜 

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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